澎湖縣108學年度國中小特殊教育課程計畫檢核暨審查表
	學校名稱： 鎮海國中         特教承辦人:  陳雙財      電子信箱：ponghuu@gmail.com
開設科目及組別:■國語文1組  (數學 組 (英文 組(特需(科目:      ) 

特推會審議日期： 108 年6  月25  日、課發會審議日期： 108 年 6 月 25 日

	檢  核  項  目
	教育處審查

	一、特殊教育課程計畫
	通過
	修正
	建議

	1. 課程設計依據學生需求
	
	
	

	2. 選用該階段的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
	
	
	

	3. 學習目標符合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
	
	
	

	4. 學習目標以學生為中心設計
	
	
	

	5. 學習活動設計符合學習目標
	
	
	

	6. 課程目標對應核心素養
	
	
	

	7. 學習評量以具體方式呈現(形式與內容)，足以檢視達到學習目標
	
	
	

	8. 課程設計融入領域或議題
	
	
	

	9. 課程設計說明（特需領域）
	
	
	

	二、特殊教育行政配套
	通過
	修正
	建議

	1. 規劃特殊教育課程前，先彙整學生IEP中的學習需求
	
	
	

	2. 特殊教育課程規劃，經學校特推會審議後，再送課發會審議通過
	
	
	

	3. 特殊教育授課節數符合學習需求與規定
  (特教班   班，每班每週班級總節數    節

  (資源班   班，每班每週班級總節數    節

  (接受巡迴輔導，每週  2 節
說明：依學校實際特教概況填寫
	
	
	

	4. 分組教學學生數以每組3-5人原則
	
	
	

	5. 特教教師授課節數符合規定

說明：未編制特教教師學校無須檢核
	
	
	

	教育處整體意見說明:



